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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状况分析报告
玉溪市质监局：

2016年，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认真学习贯彻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县委、政府和市质监局的工作部署，努力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热情为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服务，保证了全县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现将全年情况分析报告如下：

第四季度主要工作情况

2016年第四季度共受理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开工告知共办理开工告知52台，其中压力容器27台、电梯8台、起重机械30台；全年共受理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开工告知共办理开工告知73台，其中压力容器32台、电梯8台、锅炉3台、起重机械30台。

二、新平县特种设备基本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新平县共有在册特种设备使用单位187户，在册特种设备960（台、辆），其中锅炉56台（停用11台）、压力容器351台、电梯195台（停用3台）、起重机械388台（停用2台、拆除2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30辆。

三、主要工作情况

1．落实特种设备安全责任制度，健全责任体系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认真贯彻执行特种设备安全“一岗双责”、“党政同责”制度，县人民政府与1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签订《新平县2016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目标责任书》；全面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与全县116家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签订《新平县特种设备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进一步强化对使用单位的监察与指导，提高使用单位主动登记、主动检验的意识，确保特种设备使用安全。

2．加强培训，提高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能力和作业技能

2016年，我局采取引进来的方式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能力和特种设备作业技能教育培训。一是组织干部职工参加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员取证培训，共有49名干部职工经考核合格，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员证书；二是委托玉溪市质量技术协会在我县举办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取（换）证培训班，共培训特种设备作业人员349人，经考核合格，均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3．认真组织实施玉溪市锅炉严重缺水导致爆管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2016年7月20日，由玉溪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新平县人民政府主办，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玉溪市锅炉严重缺水导致爆管事故应急救援演练云南新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举行。新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玉溪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新平县工信局、新平县文广体局、新平县消防大队、新平县卫计局等多家单位共计60余人参加。各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监高新区分局分管领导及监察人员30余人参加了观摩。

通过本次锅炉严重缺水导致爆管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提高了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及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提高了锅炉使用单位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提高了锅炉使用单位、各有关部门对锅炉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能力。

4．积极开展特种设备专项检查
（1）按照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贯彻省安委会钢铁行业安全生产隐患诊断排查暨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新平县织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按照《钢铁企业安全生产诊断排查暨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重点内容》对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检查。经过检查，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吊运高温溶体（钢水铁水与液态渣）的9台起重机均为冶金起重机，经特种设备检验部门检验，结论合格，均在检验有效期内，其中：4台起重机使用固定式龙门钩，5台使用挂钩式龙门钩；

（2）2016年9月9日，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要求相关地州市质监局落实省安委会钢铁企业起重机械安全隐患整治工作的督办通知》的要求，立即组织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对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渣跨使用的起重机械进行检查，经检查，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渣跨共使用起重机械2台，为通用桥式起重机，主要用于固态渣的吊运和翻渣，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责令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整改,整改期限至12月31日；
（3）认真开展元旦、春节、清明、五一、六一、中秋、国庆节特种设备安全检查，重点对医院、学校、宾馆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在用的特种设备进行认真检查。

此次共出动执法人员33人次，车辆14辆次，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26家，检查特种设备58台，其中：压力容器15台、电梯27台、起重机械6台、锅炉4台，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3份。执法人员要求使用单位加强节日期间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积极做好节前特种设备安全自查工作，同时要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应急救援预案，加强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确保节日期间特种设备安全无事故.

（4）按照《玉溪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的通知》（玉安发〔2016〕15号）精神，我局认真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打非治违”工作，严厉打击各类特种设备违法行为，共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24家，排查隐患18条。
（5）按照《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对部分重点工程特种设备安全巡查督查的通知》（云质监办特〔2016〕30号）要求，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检查组，对中铁隧道集团玉磨铁路扬武分部在用的特种设备进行检查，重点检查起重机械、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装、使用情况，指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并给予了指导性的建议，要求确保施工生产安全。

5．认真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按照《玉溪市质量技术监督局2016年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玉质监局发〔2016〕31号）、《新平县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新平县201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特种设备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结合新平实际，制定《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月”活动实施方案》，采取电子显示屏、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四、主要做法

为保证辖区内存在的特种设备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排查、不留死角，我局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安全检查，克服了地域广、设备分散以及乡镇（街道）特种设备监察人员不足等问题。

一是通过股室牵头，与重点乡镇（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一起开展检查，既排查了重点企业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也让基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了解企业设备情况，提升了安全监察经验；

二是支持基层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联合检查，弥补了基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不足、经验不足、特种设备分布情况不熟悉的情况，使检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三是通过网络、电话等媒介，适时指导基层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日常监察工作。

五、安全形势分析

2016年，新平县未发生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全县特种设备安全呈平稳态势，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充分到位，效果明显；但是仍有少数企业和单位在使用特种设备的过程中对安全不够重视，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管理不够完善，特种设备安全隐患依然存在。在今后的工作中仍需加强种设备安全检查工作，确保县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六、存在问题及分析

一是部分使用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安全意识依然淡薄，未按要求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职的安全管理人员。

二是部分使用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未制定特种设备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无法提升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处理能力。

三是新平特种设备分布散、数量多、增加多，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少事多，工作难度、压力非常大。

四是基层监管所没有切实认真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职责。

七、2017年工作重点及打算

1．围绕全县经济工作，将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工作深入乡镇、深入企业、深入职工，开展面对面的服务，继续加强乡镇特种设备监察人员的培训，使人员能力满足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需求；

2．继续强化特种设备日常安全监察和专项检查，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3．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不断提高群众特种设备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

4．加强动态监管网络的应用，提高监察与检验数据的准确性。

（此件公开）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1月5日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1月5日印发
PAGE  


